
设立城市公共交通线路最低服务水平财政补贴制度 

上海交通大学徐丽群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指出城市政府公

共交通财政补贴以线路最低服务水平为标准更具合理性和科学性，建议 设立线路最低服务水平

补贴制度取代现有的成本规制和项目补贴等制度。 

一、现有城市公共交通财政补贴制度面临的困境 

随着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实施的推进，许多城市政府对公共交通产权结构进行改

革，公共交通趋于国有化和体现公益性，政府通过财政资金补贴公共交通公益性亏损。在现有

的公共交通补贴制度中，许多城市实施基于项目和成本规制进行补贴的制度。虽然这两种制度

较好地规范了政府公交财政补贴行为，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公益性亏损与

经营性亏损界定难和成本核算信息不对称问题非常突出。 

1. 公益性亏损与经营性亏损界定难 

公共交通经营具有公益性和市场化双重特性，公共交通公益性本质的回归，要求地方政

府必须补贴公交经营者的公益性亏损或政策性亏损，因此，界定经营者的公益性亏损与经营性

亏损就变得非常重要。但从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现状看，公共交通系统中哪些是公益性支出，哪

些是经营性支出，很难设立一个科学的合理的界定标准，因此，有些城市通过采用项目补贴制

度（如车辆更新、燃油、燃气补贴等）对经营者进行补贴，实际运作上往往存在政府与经营者

补贴标准认定不一致，增加政府额外管理成本等问题。 

2. 成本核算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许多城市在对公共交通经营者进行补贴时，采用基于成本规制计算的标准成本补贴模式。

成本规制补贴制度的实施基础是对经营者实际发生的成本进行核算，以此作为补贴依据。但是，

由于政府不能完全掌握经营者的经营信息，往往出现经营者核算的成本与政府核算的成本不一

致现象。因此，政府与经营者的交易过程就会变得复杂多变，增加了二者交易成本。不仅如此，

由于成本核算的不准确，也会导致有的经营者补贴多，有的补贴少，出现补贴不公平现象，影

响经营者改善服务水平的积极性。 

无论是政府采用项目补贴还是成本规制补贴制度，都是体现公共交通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

这个事实。但是，如何补贴，补贴多少，如何让政府财政补贴资金产生更高的绩效，这是一个

科学问题。服务第一，在满足一定服务水平下追求成本最小化，才是公共交通发展的本质。在

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对于一些经济不发达城市来说，能够投入到公共交

通优先发展的资金更是有限。因此，政府公共交通财政补贴制度需要创新，设立线路最低服务

水平财政补贴制度，能够更好地分配市场资源和优化运营效率。 

二、线路最低服务水平财政补贴制度 

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优先发展不仅需要政府持续的财政资金投入，而且需要政府与经营者

达成合作“共识”。现有政府公共交通财政补贴制度没有产生很高效率，原因主要是政府与经

营者之间没有形成能够合作的“共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目的是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服务改善是政府与经营者合作的基本条件。 

1. 线路最低服务水平财政补贴制度内涵 



政府制定公共交通导向的城市发展规划，根据居民区或人口聚集区域开发公共交通线路；

按照线路流量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设定线路最低服务标准，政府负担满足线路最低服务标准的一

切费用；运营主体在满足线路最低服务标准基础上，可灵活设置服务种类，提高运营效率。 

以线路最低服务水平作为政府公共交通财政补贴标准，使政府与经营者之间的交易活动变

得简单，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容易达成二者的合作“共识”。同时，政

府职责清晰，即制定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规划、为经营者提供满足最低服务水平所需条件和对经

营者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管。 

2. 政府职责 

设立线路最低服务水平财政补贴制度，政府对经营者的资金补贴从成本导向转为服务导

向，对冷僻线路或非盈利线路不再考核成本，这样经营者就愿意承担这些线路运营。在这种情

况下，政府能够统筹城市发展布局，确保公交走廊、线路、枢纽布局与城市空间相协调，根据

城市发展需要设计公交站点和线路，如在保障性住房小区周边设置公共交通站点等。同时，政

府通过改善公交站点周边社区生活环境，吸引居民和企业进驻，刺激公交出行行为，提升公共

交通吸引力。 

政府对经营者的监管以服务质量和行车安全作为重要内容。在考核经营者服务质量和行车

安全同时，还要设定奖惩机制和进入、退出机制。对没有达到线路最低服务水平要求的经营者

进行惩罚，令其整改，对整改后仍没有改善的，责令其退出服务线路；对高出最低服务水平要

求的经营者给予奖励，服务水平越高奖励越高。另外，允许经营者在满足最低服务水平要求条

件下，根据自身情况提供优质和差异化服务，如定制公交、快速公交和专用公交等等。对这些

高水平的公交服务，允许经营者根据市场需求自己制定价格，市场化经营，提高运营绩效。 

政府作为公共交通管理部门，不仅为公共交通系统运营提供所需基础设施，而且要保障运

营线路具有一个合理的车辆行驶速度，在道路拥堵地区设立公交专用道，并采用公交信号优先

和停车优先等措施，保证线路最低服务水平实现。 

三、最低服务水平财政补贴制度实施要点 

设立最低服务水平补贴制度，经营者就会在服务水平约束和指导下开展公共交通服务活

动，政府要采取各项行动使补贴制度能够实施，如宣传解释、组织落实和实施形式设计等，其

中最主要的实施要点是建立能够控制服务规则的系统，包括科学设定最低服务水平考核标准和

与经营者签订灵活合同。 

1. 科学设定线路最低服务水平考核标准 

根据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和具体线路乘客需求情况，交通管理部门要根据线路乘客

量定义和设定每一条公交线路最低服务水平，线路不同，服务水平亦不同，要体现公平性。最

低服务水平应由若干个指标构成，如线路平均运行时间、发车间隔时间及准点率、信息系统应

用、车站数及站点间隔距离、车辆类型、卫生、安全和舒适性等，这些指标一定要量化，落实

到位。此外，政府管理部门要把每条线路的最低服务标准公布于众，体现政策的公开性，让社

会监督，乘客满意度也要作为一个评价指标。 

2. 与经营者签订灵活合同 

设计灵活合同，科学应用进入机制和退出机制，以确保经营者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对

线路承运人可先试用 3-6个月，与合格者签订合同，在合同中规定承运人每年服务水平提高幅

度和保证的最低票价（通常是政府制定的票价）。合同时间可灵活设定，如合同周期为 1-2



年，对考核达标者签订下一周期合同，考核不合格者令其退出运营。由于城市公共交通线路有

冷线和热线之分，虽然可以制定不同最低服务水平标准，但是由于承包冷线企业很难通过运营

获得收益，建议冷热线打包招投标。此外，政府要取消产权结构导致的公交系统进入障碍，公

开招标，鼓励公平竞争，发展多样化城市公共交通服务。 

城市公共交通运营需要政府持续的财政资金投入，科学合理地设定补贴标准有益于公共交

通系统可持续优先发展。政府补贴多少要定期进行评估，反应服务质量变化。最低服务水平与

补贴制度挂钩，不仅能体现政府管理的有效性，也能体现公共交通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在现有

体制基础上，设置线路最低服务水平财政补贴制度，既能突出政府管理优势，又能促使百姓参

与，还能提高运营企业积极性，这是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优先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